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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2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提案均审议通过，无增加、变更提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9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9日

9:15~9:25；9:30~11:30和13:00 ~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4月9日9:15 ~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B座34层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公直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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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9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02,81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21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86,00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61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9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806,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97%。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59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6,80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806,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97%。 

3、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

决权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薄静静女士作为征集人已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

会议所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的表决权，征集时间：2025年4月3日-2025年4月8日

期间每个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 14:00-17:30）。截至征集时间结束，无征集

对象委托征集人进行投票。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

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6,31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74%；

反对6,3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0%；弃权143,900股，占



 3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306,9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276%；反对6,355,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8162%；弃权143,9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562%。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6,32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91%；

反对6,32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89%；弃权160,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315,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788%；反对6,329,9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6639%；弃权160,9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574%。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6,27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95%；

反对6,33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7%；弃权200,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67,2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914%；反对6,339,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7186%；弃权200,0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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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10,58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835%；反

对5,93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183%；弃权28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585,2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835%；反对5,935,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3183%；弃权285,4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982%。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与横琴金投开展融资租赁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5,91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76%；

反对6,39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8%；弃权505,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905,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410%；反对6,394,9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0506%；弃权505,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08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与前海兴邦开展融资租赁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5,90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4%；

反对6,38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98%；弃权52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899,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035%；反对6,384,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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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37.9893%；弃权522,2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072%。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6,70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54%；

反对5,68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08%；弃权421,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99,0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607%；反对5,685,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8308%；弃权421,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086%。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6,74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25%；

反对5,72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7%；弃权345,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734,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737%；反对5,725,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0688%；弃权345,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576%。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496,26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69%；

反对6,36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3%；弃权185,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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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54,0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128%；反对6,367,2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8858%；弃权185,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01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丽云律师、许骜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了法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

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日 


